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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本次对外担保基本情况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于近日签署了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和《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合肥国轩” ）和柳州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国轩” ）融资授信提供担保，具体

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

保方

担保额度

（万元）

授信银行

担保

方式

担保期间 合同签订

1 合肥国轩 40,0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自担保书生效之日

起至被担保的主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后三年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合同编号：

551XY202101755001）

2

柳州国轩

（注）

3,333.335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柳州

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主债务合同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

编号：790021ZB300008）

3 4,666.90

桂林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柳州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自担保合同生效之

日起至被担保的主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

日后三年止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

编 号 ：

051005202103184-04）

4 10,000.00

广西北部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柳

州分行

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

自主合同项下的主

债权履行届满之次

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

编 号 ：

GT19210618066907）

注：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持有柳州国轩66.67%的股权，柳州国轩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将按

上述持股比例对主债务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柳州国轩的其他股东提供同比例担

保。

2、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21日、2021年5月1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申请2021年度对外提供担保

额度合计不超过313.35亿元（或等值外币）。 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01亿元

（或等值外币），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2.35亿元（或等值外币），并

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具体调整各控股子公司之间、各参股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公司将

与担保债权人签订（或逐笔签订）具体担保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2021年

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均在公司2021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5月9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强

注册地址：合肥市新站区岱河路59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材料、太阳能与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产品、设备与系统、节能型光电与电

子产品、设备和系统、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交通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城市及道

路照明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储能产品、储能装置材料及器件研发、生产及销售；股权投资；梯次动力蓄电

池回收技术及设备的开发与转让；梯次动力蓄电池及电池厂废料无害化回收、收集、贮存、运输、处置与

综合利用；电池、镍、钴、铜及相关制品、配件、五金销售（不含危化品及易燃易爆品）；梯次动力蓄电池梯

次利用产品的研发、生产、租赁、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合肥国轩100%股权。

合肥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截至2021年3月31日

总资产 22,588,206,433.15 25,201,968,004.23

总负债 15,014,461,155.77 17,718,364,862.46

净资产 7,573,745,277.38 7,483,603,141.77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6,500,120,426.38 1,130,489,457.73

净利润 -216,266,983.46 -71,658,715.39

2、柳州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20年6月30日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侯飞

注册地址：柳州市新柳大道89号企业总部大楼AB座9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锂离子动力电池材料、电芯、电池系统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电源和储能系统的研

发应用及销售；石墨烯材料的研发与应用；可再生能源设备与系统的销售；节能型光电与电子产品、设备

和系统的销售；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交通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新能源技术

开发；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和施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合肥国轩持有其66.67%股权，广西柳州市东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33.33%股权，柳州国

轩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柳州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截至2021年3月31日

总资产 133,136,209.04 418,728,097.77

总负债 59,930,070.47 295,945,275.47

净资产 73,206,138.57 122,782,822.30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第一季度

营业收入 22,025,396.20 4,567,008.21

净利润 5,206,138.57 -3,423,316.2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合肥国轩提供担保

1、公司对招商银行合肥分行出具的《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鉴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授信人” ）与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授信申

请人” ）签订了（或即将签署）《授信协议》，本保证人同意在《授信协议》约定的授信期间内，向授信申

请人提供总额为人民币40,000.00万元（含等值其他币种）授信额度，为授信申请人在《授信协议》项下

所欠授信人的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项下每笔贷款或其他融资或招商银行合肥分行受让

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加三年。

保证范围：授信人根据《授信协议》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包括商业

汇票、信用证、保函/海关税费支付担保/票据保付、提货担保函、保理业务、贸易融资业务等）本金余额之

和（最高限额为人民币40,000.00万元）,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理费用、实

现担保权和债券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二）公司为柳州国轩提供担保

1、公司与光大银行柳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担保合同》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主合同：是指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授信人” ）与柳州国轩电池有限公司（“受信

人” ）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以及授信人与受信人根据《综合授信协议》就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包括

本外币贷款、贸易融资、贴现、承兑、信用证、保函、保理、担保等表内外信用发放形式）所签订的具体授信

业务合同或协议。 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依据《综合授信协议》授信人与受信人签订的具体授信业务

合同或协议项下发生的全部债权。

保证担保金额：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33,333,350元整。

保证期间：《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

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

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

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2、公司与桂林银行柳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担保合同》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主合同：担保的主债权为因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债权人” ）向柳州国轩电池有限公

司（“债务人” ）授信而发生的一系列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本外币借款、贷款展期、保理、外汇转贷款、银

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保贴（包括主合同债务人为承兑人及持票人等情形）、信用证开证、押汇、保

函、国际/国内贸易融资、远期结售汇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等。 上述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权，构成

本合同下保证人担保之主债权。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46,669,000元。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被担保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

关损失）、主债权产生的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公证费、律师费、保

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差旅费等其他费用）。

3、公司与广西北部湾银行柳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担保合同》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主合同：广西北部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债权人” ）与柳州国轩电池有限公司（“债务

人” ）签订的贷款、贸易融资或担保协议，包括但不限于：本外币借款、贷款展期、保理、外汇转贷款、银行

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保贴（包括主合同债务人为承兑人及持票人等情形）、信用证开证、保函、国际/

国内贸易融资、远期结售汇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等。 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享有

的债权。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100,000,000元。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履行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

关损失）、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变卖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及其他费用等）。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2021年6月25日，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965,238.57万元， 占公司

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88.51%。 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888,724.57万元， 公司对参股公司上海电气国轩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中冶瑞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星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76,514.00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了相应审批程序，

符合有关规定，无逾期担保事项，亦未发生涉及诉讼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2、《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1088�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2021-030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周年大会、2021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1年第一次H股类

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6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16号神华大厦C座19层1906会议室

(三)出席2020年度股东周年大会（“股东周年大会” ）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

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8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435,898,982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4,299,232,05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136,666,93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7.690231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1.96928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720944

1、出席2021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A股类别股东会” ）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8

2、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110,972,910

3、 出席A股类别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85.567524

1、出席2021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H股类别股东会” ）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H股类别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26,604,617

3、 出席H股类别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H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33.35634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周年大会、A股类别股东会及H股类别股东会由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

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王祥喜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公司法》” ）及《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董事袁国强博士因公请假；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张长岩先生因公请假；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97,985,277 99.991281 1,002,473 0.007011 244,300 0.001708

H股 1,100,038,934 96.777596 36,627,998 3.222404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15,398,024,211 99.754632 37,630,471 0.243785 244,300 0.001583

2、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97,981,577 99.991255 1,006,173 0.007037 244,300 0.001708

H股 1,100,038,934 96.777596 36,627,998 3.222404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15,398,020,511 99.754608 37,634,171 0.243809 244,300 0.001583

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97,704,177 99.989315 1,226,873 0.008580 301,000 0.002105

H股 1,085,649,734 95.511685 51,017,198 4.488315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15,383,353,911 99.659592 52,244,071 0.338458 301,000 0.001950

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98,770,450 99.996772 419,300 0.002932 42,300 0.000296

H股 1,134,732,932 99.829853 1,934,000 0.170147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15,433,503,382 99.984480 2,353,300 0.015246 42,300 0.000274

5、议案名称：《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98,736,586 99.996535 453,064 0.003168 42,400 0.000297

H股 1,136,503,432 99.985616 163,500 0.014384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15,435,240,018 99.995731 616,564 0.003994 42,400 0.000275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1年度外部审计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91,481,526 99.945798 7,377,124 0.051591 373,400 0.002611

H股 1,034,068,460 90.973744 102,598,472 9.026256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15,325,549,986 99.285115 109,975,596 0.712466 373,400 0.002419

7、议案名称：《关于与国家能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2021年至2023年〈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7,595,661 79.666486 98,885,293 20.324902 41,900 0.008612

H股 673,844,966 59.282534 462,821,966 40.717466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1,061,440,627 65.392269 561,707,259 34.605150 41,900 0.002581

8、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杨荣明为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93,226,068 99.957998 5,860,882 0.040987 145,100 0.001015

H股 1,037,707,701 91.293911 98,959,231 8.706089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15,330,933,769 99.319993 104,820,113 0.679067 145,100 0.000940

9、议案名称：《关于减少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79,160,674 99.160295 120,029,476 0.839412 41,900 0.000293

H股 425,972,172 37.477066 710,648,760 62.522934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14,605,132,846 94.618243 830,678,236 5.381486 41,900 0.000271

10、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98,760,286 99.996701 471,064 0.003294 700 0.000005

H股 1,131,422,432 99.538607 5,244,500 0.461393 0 0.000000

普通股合

计

15,430,182,718 99.962968 5,715,564 0.037027 700 0.000005

(二)股东周年大会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

告〉的议案》

484,994,981 99.685960 1,226,873 0.252172 301,000 0.061868

4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

议案》

486,061,254 99.905123 419,300 0.086183 42,300 0.008694

5

《关于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监事2020年度

薪酬的议案》

486,027,390 99.898162 453,064 0.093123 42,400 0.008715

6

《关于公司续聘2021年度外

部审计师的议案》

478,772,330 98.406956 7,377,124 1.516295 373,400 0.076749

7

《关于与国家能源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签订2021年至2023

年〈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387,595,661 79.666486 98,885,293 20.324902 41,900 0.008612

8

《关于选举杨荣明为中国神

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480,516,872 98.765529 5,860,882 1.204647 145,100 0.029824

10

《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H股

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486,051,090 99.903033 471,064 0.096823 700 0.000144

注： 以上计算议案3-8及议案10投票比例的分母为参与本次股东周年大会投票的持股5%以下A股

股东的持股数量。

(三)� A股类别股东会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110,501,146 99.996657 471,064 0.003338 700 0.000005

(四)� H股类别股东会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1,112,079,117 98.710683 14,525,500 1.289317 0 0.000000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周年大会议案9、10，A股类别股东会议案1及H股类别股东会议案1均为特别决议案，均

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案。

2、 本公司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3,812,709,196

股，对本次股东周年大会议案7回避表决。

3、 本次股东周年大会还审议、听取了本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该报告无需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丽子、高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周年大会、A股类别股东会及H股类别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周年大会、A股类

别股东会及H股类别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周年大会、A股类别股东会及H

股类别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本公司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黄清

2021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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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获得回购H股股份一般性

授权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于2021年6月25日召开的2020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减少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本公司回购及注销H

股股份的情况，批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9,889,620,455元减至人民币19,868,519,955元。

于2021年6月25日召开的2020年度股东周年大会、2021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1年第一次H股

类别股东会还审议通过《关于授予董事会回购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批准授予公司董事会回

购公司已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的一般授权，即在授权期间，公司董事会可回购不超过有关议案获

通过之日本公司已发行H股总数的10%， 即不超过337,748,200股H股股份。 具体参见本公司分别于

2021年3月27日、6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及高级管

理人员变动的公告》、《2020年度股东周年大会、2021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1年第一次H股类

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根据有关规定，如果公司董事会根据上述授权实施回购，公司将依法注销回购的H股股份，公司注册

资本将相应减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债权人申报债权事宜公告如

下：

凡本公司合法债权人均有权于本公告发布之日（即2021年6月26日）起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公司债

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天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天内，凭有效债

权证明文件、凭证及身份证明文件向本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本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逾期未

向公司申报债权的，其债权有效性不会受到影响，本公司将按原债权文件约定的时间和方式清偿。

拟向本公司主张上述权利的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

件及复印件向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须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须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

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须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须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请拟申报债权的本公司债权人在规定期间内现场登记申报或将相关申报材料寄送至与该债权人发

生相关债权债务关系的本公司或本公司相关分支机构。 以寄送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寄出

日为准，并请在邮件封面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咨询联系方式：

联系人：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 阎女士

联系电话：010-5733� 8573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22号神华大厦A座1903室

邮政编码：100011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21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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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召开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公司分别于2021年3月31日、2021年6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了《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042）、《关于增加2020年年度

股东大会临时议案暨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0），现将会议有关事

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召集。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6月30日（星期三）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6月3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

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6月30日9:15—15:

00。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

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当前属于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时期，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为保障广大股东健康，公

司建议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

为配合当前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相关安排， 请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采

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并配合会场要求接受体温检测等相关防疫工作。 特别提醒：因会场物业防疫工作需

要，为顺利出入会场，请需现场参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事先做好出席登记并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针

对近14日内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含旅途中转）的所有拟参会人员，应在第一时间主动向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报备，主动配合做好信息登记、核酸检测、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等防控工作。 针对中高风险地区所在

辖区的拟参会人员，需提供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1年6月23日（星期三）。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凡于2021年6月23日（星期三）下午15:00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

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和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36楼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2、《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4、《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6、《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7、《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8、《关于定向回购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业绩承诺方

2020年度应补偿股份的议案》

9、《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份回购、注销相关事宜的议案》

10、《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1、《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1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13、《关于延长参股公司业绩承诺期及变更业绩承诺金额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以上议案将对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进行单独计票； 独立董事已对议案

5-8、10、11、13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议案7、8、10-12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议案5、8、10-13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本次股东大会全部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31日、2021年6月16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相关公告或文件。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规定，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股权激励计划时，独立董事

应当就股权激励计划向所有的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公司独立董事高海军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0年年

度股东大会中审议的10-12议案，即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具体详见公司

2021年6月16日发布在巨潮资讯网上的《独立董事关于股权激励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 被征集人或

其代理人可以对未被征集投票权的提案另行表决，如被征集人或其代理人未另行表决，视为放弃对未被

征集投票权的提案的表决。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2.00 《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6.00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8.00

《关于定向回购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业绩承诺

方2020年度应补偿股份的议案》

√

9.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份回购、注销相关事宜的议案》 √

10.00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11.00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

12.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13.00 《关于延长参股公司业绩承诺期及变更业绩承诺金额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会议登记

1、登记时间：2021年6月25日（星期五）（9:00-12:00，13:30-17:00）

2、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36楼证券部。

3、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

持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股票账户卡及复印件（盖章）、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办

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件及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股

票账户卡及复印件（盖章）、法人股东单位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股票账户卡及复印件办理登记

手续；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件及复印件、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委托

人股票账户卡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登记（信函到达邮戳、电子邮件需在2021年6月25日

17:00前送达公司证券部），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4、参加股东大会时请出示相关证件的原件，并提交《参会股东登记表》（详见附件三）。

（二）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方式

（1）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学府路63号高新区联合总部大厦36楼证券部

（2）联系人：胡瑞君、张佳佳

（3）联系电话：0755-22673923

（4）邮箱：info@urovo.com

2、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预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交通、食宿费自理。

（2）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3）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

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3、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4、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6月26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50531

2、投票简称：优博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

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二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

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对同一事项有不同提案的，股东或其

代理人在股东大会上不得对同一事项的不同提案同时投同意票。 对不同提案投同意票的，视为投票人放

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6月3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6月30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本所数字证书” 或“本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

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本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为本人/单位承担。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如

下：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2.00 《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6.00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8.00

《关于定向回购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之业绩承诺方2020年度应补偿股份的议案》

√

9.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份回购、注销相关事宜的议案》 √

10.00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11.00 《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

12.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

13.00 《关于延长参股公司业绩承诺期及变更业绩承诺金额的议案》 √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多项指示的，受

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委托人名称或姓名：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数量和性质：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盖章）： 签署日期：

附件三：

参会股东登记表

法人股东名称/自然人股东姓名

股东地址

股东证券账户开户证件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账户号码

股权登记日收市持股数量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性质

是否委托他人参加会议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邮箱

联系地址

注:

1、本人（单位）承诺所填上述内容真实、准确，如因所填内容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登记日所记载

股东信息不一致而造成本人（单位）不能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所造成的后果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 特此承诺。

2、已填妥及签署的文件在登记截止前用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电子邮件、传真

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

3、请用正楷填写此表。

股东签名（法人股东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783� � � � � � � �证券简称：凯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1－089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1年6月22日

以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1年6月25日以书面审议和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

加表决的董事为11名，实际参加会议表决的董事为11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同日《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文正良先生、陈永涛先生、邵兴祥先

生、罗时华先生、卢卫东先生、邵峰先生、刘哲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关于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具体内容

详见同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002783� � � � � � � �证券简称：凯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1－090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1年6月22日

以电话、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通知，于2021年6月25日以书面审议和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

加表决的监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7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监事会经核查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合理的交易行为，公司承担的融资成本符合市场利率标

准，利息费用公允、合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相关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向关联方借款事宜。

特此公告。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002783� � � � � � � �证券简称：凯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1－091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贷款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申请银行授信及提供担保事项概述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保障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孙）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的延续性，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天宝” ）拟为其全

资子公司平邑县天宝福利包装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宝福利包装” ）申请不超过700万元银行授

信及为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 实际担保金额、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

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平邑县天宝福利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26168704298U

住所：县城仲里路2号

法定代表人：巩元鹏

注册资本：5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普通道路货物运输；塑料制品、纸制品、农地膜、乳化剂、复合蜡加工、销售（需许可经营

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天宝福利包装成立于2001年1月18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天宝的全资子公司，山东天宝持有其

100%股权。

天宝福利包装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5月31日

资产总额 3,872.67 3,669.02

负债总额 1,337.72 682.04

净资产 2,534.95 2,986.98

2020年度 2021年1-5月

营业收入 4,540.59 1,489.84

净利润 239.51 73.00

注：2021年5月31日财务数据指标未经审计，2021年5月31日资产负债率为18.59%。天宝福利包装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银行授信及为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涉及的协议尚未签署， 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相关公司

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及逾期担保情形

截止本担保事项，公司及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余额0.00万元人民币，公

司对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39,480万元人民币，占最近一期（201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产的22.96%。

本次担保获得批准后，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批准对外担保余额58,700万元人民币（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累计批准担保余额为48,000万元、控股子公司对其全资子公司累计批准担保余额为10,700万元），占

公司2020年末经审计总资产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分别为8.76%和34.14%。

序号 担保主体 担保对象名称

授权批准金额（万

元）

截止目前担保余额(万元)

1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湖北凯龙楚兴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0,000.00 14,000.00

2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湖北凯龙楚兴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 4,280.00

3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湖北凯龙楚兴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 10,000.00

4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荆门市东宝区凯龙矿业股份有限

公司

8,000.00 6,000.00

5

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新疆天宝化工有限公司 10,000.00 5,200.00

6

山东天宝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平邑县天宝福利包装制品有限公

司

700.00

合计 58,700.00 39,480.00

上述合计担保额度占2020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

例

34.14% 22.96%

上述合计担保额度占2020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总资产的比

例

8.76% 5.89%

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不存在逾期、违规对外担保事项。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为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有利

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其子公司生产经营资金安排，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天宝福利包装为山东天宝的全资子公司，其还款来源为天宝福利包装的营业收入，融资风险可控，

不存在归还困难及逾期风险，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其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为授信额度内贷款提供担保，

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报备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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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经营需要，拟向公司控股股东中荆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荆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荆门市中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中荆小贷” ）申请人民币4,000万元的借款，借款期限不超过1个月，具体还款到期日根据公司资金周

转情况确定；借款利率参照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水平确定（实际借款金额及利率以双方签

订的协议为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荆门市中荆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800MA49QYH483

法定代表人：李军

公司住所：荆门市漳河新区天山路1号（国华汇金中心）1幢8楼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年04月26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小额贷款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关联关系：中荆小贷为公司控股股东中荆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中荆小贷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公司本次交易的借款利率参照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水平确定， 公司承担的融资成本

符合市场利率标准，利息费用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因生产经营所需，拟向关联方申请人民币4,000万元的借款，借款期限不超过1个月，借款还款

到期日根据公司资金周转情况确定，借款利率参照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水平确定，以最终

协议签订的借款金额和利率为准。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系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支出的需求，相比其他融资方式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便捷性，

拓宽了公司的融资渠道，有利于公司发展。

公司承担的融资成本符合市场利率标准，遵循公平、公开、公允、合理的原则，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

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关联交易的决策严格按照公司的相关

制度进行，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

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六、本年年初至今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2021年年初至今， 公司与中荆小贷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合计为0

元。

七、相关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年6月2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荆小贷申请人民币4,000万元的借款，在规定期限内根据实际需要提取和使用

上述借款。

公司控股股东中荆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荆门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全资子公

司，公司董事文正良先生、陈永涛先生、罗时华先生、卢卫东先生、邵峰先生、刘哲先生为荆门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名推荐的董事；董事邵兴祥先生为中荆集团的一致行动人，故上述董事在审

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1年6月2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监事会经核查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合理的交易行为，公司承担的融资成本符合市场利

率标准，利息费用公允、合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向关联方借款事宜。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承担的融资成本符合市场利率标准，利息费用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要求，属于合理的交易行为，对公司未来的成

长发展有益。 本次交易的借款利率参照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水平确定，公司承担的融资成

本符合市场利率标准，利息费用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亦不会对公司的持

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同意《关于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八、报备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向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北凯龙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6�月 26日


